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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
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
镇化建设的意见》全文如下。

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
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
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为推进以县城
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现提出如下
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
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尊重县城发
展规律，统筹县城生产、生活、生态、安
全需要，因地制宜补齐县城短板弱项，
促进县城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市政
公用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服务设施提标
扩面、环境基础设施提级扩能，增强县
城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县城发展质量，
更好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和
县城居民生产生活需要，为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
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要求。顺应县城人口流
动变化趋势，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位，选择一
批条件好的县城作为示范地区重点发
展，防止人口流失县城盲目建设。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引导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县城建设；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制定规划
政策、提供公共服务、营造制度环境等
方面职责。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
乡融合发展，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
乡村作用，增强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
力，促进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
村延伸覆盖，强化县城与邻近城市发展
的衔接配合。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
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
线、城镇开发边界，守住历史文化根脉，
防止大拆大建、贪大求洋，严格控制撤
县建市设区，防控灾害事故风险，防范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三）发展目标。到 2025 年，以县
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
进展，县城短板弱项进一步补齐补强，
一批具有良好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经济条
件较好的县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公共
资源配置与常住人口规模基本匹配，特
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市政设施基本完
备，公共服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有效
改善，综合承载能力明显增强，农民到
县城就业安家规模不断扩大，县城居民
生活品质明显改善。再经过一个时期
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成各具特
色、富有活力、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县城，
与邻近大中城市的发展差距显著缩小，
促进城镇体系完善、支撑城乡融合发展
作用进一步彰显。

二、科学把握功能定
位，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
向

（四）加快发展大城市周边县城。
支持位于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内的县
城融入邻近大城市建设发展，主动承
接人口、产业、功能特别是一般性制造
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过度
集中的公共服务资源疏解转移，强化
快速交通连接，发展成为与邻近大城
市通勤便捷、功能互补、产业配套的卫
星县城。

（五）积极培育专业功能县城。支
持具有资源、交通等优势的县城发挥专
业特长，培育发展特色经济和支柱产
业，强化产业平台支撑，提高就业吸纳
能力，发展成为先进制造、商贸流通、文
化旅游等专业功能县城。支持边境县

城完善基础设施，强化公共服务和边境
贸易等功能，提升人口集聚能力和守边
固边能力。

（六）合理发展农产品主产区县
城。推动位于农产品主产区内的县城
集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延长农业产业
链条，做优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更多吸纳县域内农业转移
人口，为有效服务“三农”、保障粮食安
全提供支撑。

（七）有序发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县
城。推动位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县
城逐步有序承接生态地区超载人口转
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公共
服务供给能力，发展适宜产业和清洁能
源，为保护修复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安
全屏障提供支撑。

（八）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
展。结合城镇发展变化态势，推动人口
流失县城严控城镇建设用地增量、盘活
存量，促进人口和公共服务资源适度集
中，加强民生保障和救助扶助，有序引
导人口向邻近的经济发展优势区域转
移，支持有条件的资源枯竭县城培育接
续替代产业。

三、培育发展特色优势
产业，稳定扩大县城就业
岗位

（九）增强县城产业支撑能力。重
点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农村能
力强、就业容量大的产业，统筹培育本
地产业和承接外部产业转移，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突出特色、错位发展，因地
制宜发展一般性制造业。以“粮头食
尾”、“农头工尾”为抓手，培育农产品加
工业集群，发展农资供应、技术集成、仓
储物流、农产品营销等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根据文化旅游资源禀赋，培育文化
体验、休闲度假、特色民宿、养生养老等
产业。

（十）提升产业平台功能。依托各
类开发区、产业集聚区、农民工返乡创业
园等平台，引导县域产业集中集聚发
展。支持符合条件的县城建设产业转型
升级示范园区。根据需要配置公共配套
设施，健全标准厂房、通用基础制造装
备、共性技术研发仪器设备、质量基础设
施、仓储集散回收设施。鼓励农民工集
中的产业园区及企业建设集体宿舍。

（十一）健全商贸流通网络。发展
物流中心和专业市场，打造工业品和农
产品分拨中转地。根据需要建设铁路
专用线，依托交通场站建设物流设施。
建设具备运输仓储、集散分拨等功能的
物流配送中心，发展物流共同配送，鼓
励社会力量布设智能快件箱。改善农
贸市场交易棚厅等经营条件，完善冷链
物流设施，建设面向城市消费的生鲜食
品低温加工处理中心。

（十二）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围绕
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需求，
改善县城消费环境。改造提升百货商
场、大型卖场、特色商业街，发展新型
消费集聚区。完善消费服务中心、公
共交通站点、智能引导系统、安全保障
设施，配置电子商务硬件设施及软件
系统，建设展示交易公用空间。完善
游客服务中心、旅游道路、旅游厕所等
配套设施。

（十三）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大规
模开展面向农民工特别是困难农民工
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技能素质和稳
定就业能力。统筹发挥企业、职业学
校、技工学校作用，聚焦新职业新工种
和紧缺岗位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与
市场需求契合度。推动公共实训基地
共建共享，建设职业技能培训线上平
台。落实好培训补贴政策，畅通培训补
贴直达企业和培训者渠道。

四、完善市政设施体系，
夯实县城运行基础支撑

（十四）完善市政交通设施。完善
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健全
配套交通管理设施和交通安全设施。
建设以配建停车场为主、路外公共停
车场为辅、路内停车为补充的停车系
统。优化公共充换电设施建设布局，
加快建设充电桩。完善公路客运站服
务功能，加强公路客运站土地综合开
发利用。建设公共交通场站，优化公
交站点布设。

（十五）畅通对外连接通道。提高
县城与周边大中城市互联互通水平，扩
大干线铁路、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
等覆盖面。推进县城市政道路与干线
公路高效衔接，有序开展干线公路过境
段、进出城瓶颈路段升级改造。支持有
需要的县城开通与周边城市的城际公
交，开展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引导有
条件的大城市轨道交通适当向周边县
城延伸。

（十六）健全防洪排涝设施。坚持
防御外洪与治理内涝并重，逐步消除严
重易涝积水区段。实施排水管网和泵
站建设改造，修复破损和功能失效设
施。建设排涝通道，整治河道、湖塘、排
洪沟、道路边沟，确保与管网排水能力
相匹配。推进雨水源头减排，增强地面
渗水能力。完善堤线布置和河流护岸
工程，合理建设截洪沟等设施，降低外
洪入城风险。

（十七）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健全
灾害监测体系，提高预警预报水平。采
取搬迁避让和工程治理等手段，防治泥
石流、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
害。提高建筑抗灾能力，开展重要建筑
抗震鉴定及加固改造。推进公共建筑
消防设施达标建设，规划布局消防栓、
蓄水池、微型消防站等配套设施。合理
布局应急避难场所，强化体育场馆等公
共建筑应急避难功能。完善供水、供
电、通信等城市生命线备用设施，加强
应急救灾和抢险救援能力建设。

（十八）加强老化管网改造。全面
推进老化燃气管道更新改造，重点改造
不符合标准规范、存在安全隐患的燃气
管道、燃气场站、居民户内设施及监测
设施。改造水质不能稳定达标水厂及
老旧破损供水管网。推进老化供热管
道更新改造，提高北方地区县城集中供
暖比例。开展电网升级改造，推动必要
的路面电网及通信网架空线入地。

（十九）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加快
改造建成年代较早、失养失修失管、配
套设施不完善、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
宅小区，改善居民基本居住条件。完善
老旧小区及周边水电路气热信等配套
设施，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改造。科学
布局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推进养老托育
等基本公共服务便捷供给。结合老旧
小区改造，统筹推动老旧厂区、老旧街
区、城中村改造。

（二十）推进数字化改造。建设新
型基础设施，发展智慧县城。推动第五
代移动通信网络规模化部署，建设高速
光纤宽带网络。推行县城运行一网统
管，促进市政公用设施及建筑等物联网
应用、智能化改造，部署智能电表和智
能水表等感知终端。推行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提供工商、税务、证照证明、行
政许可等办事便利。推行公共服务一
网通享，促进学校、医院、图书馆等资源
数字化。

五、强化公共服务供
给，增进县城民生福祉

（二十一）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推
进县级医院（含中医院）提标改造，提高
传染病检测诊治和重症监护救治能力，
依托县级医院建设县级急救中心。支
持县域人口达到一定规模的县完善县
级医院，推动达到三级医院设施条件和
服务能力。推进县级疾控中心建设，配
齐疾病监测预警、实验室检测、现场处

置等设备。完善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设
施设备。建立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
级及以上城市三甲医院对薄弱县级医
院的帮扶机制。

（二十二）扩大教育资源供给。推
进义务教育学校扩容增位，按照办学标
准改善教学和生活设施。鼓励高中阶
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全面改善县域普通
高中办学条件，基本消除普通高中“大
班额”现象。鼓励发展职业学校，深入
推进产教融合。完善幼儿园布局，大力
发展公办幼儿园，引导扶持民办幼儿园
提供普惠性服务。落实农民工随迁子
女入学和转学政策，保障学龄前儿童和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

（二十三）发展养老托育服务。提
升公办养老机构服务能力，完善公建民
营管理机制，提供基本养老和长期照护
服务。扩大普惠养老床位供给，扶持护
理型民办养老机构发展，鼓励社会力量
建设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提供
失能护理、日间照料及助餐助浴助洁助
医助行等服务。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
改造。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支持社会
力量发展综合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
育服务设施，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
职工提供托育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幼儿
园开设托班招收 2至 3岁幼儿。

（二十四）优化文化体育设施。根
据需要完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
馆等场馆功能，发展智慧广电平台和融
媒体中心，完善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全
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场、健身步道、社
会足球场地、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
加快推进学校场馆开放共享。有序建
设体育公园，打造绿色便捷的居民健身
新载体。

（二十五）完善社会福利设施。建
设专业化残疾人康复、托养、综合服务
设施。完善儿童福利机构及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定点机构，建设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机构和保护工作站。依托现有社
会福利设施建设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
理设施。建设公益性殡葬设施，改造老
旧殡仪馆。

六、加强历史文化和生
态保护，提升县城人居环
境质量

（二十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传承延续历史文脉，厚植传统文化
底蕴。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历史
文化街区，保留历史肌理、空间尺度、景
观环境。加强革命文物、红色遗址、文
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历史建筑和工业
遗产。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县城
建设。鼓励建筑设计传承创新。禁止
拆真建假、以假乱真，严禁随意拆除老
建筑、大规模迁移砍伐老树，严禁侵占
风景名胜区内土地。

（二十七）打造蓝绿生态空间。完
善生态绿地系统，依托山水林田湖草等
自然基底建设生态绿色廊道，利用周边
荒山坡地和污染土地开展国土绿化，建
设街心绿地、绿色游憩空间、郊野公
园。加强河道、湖泊、滨海地带等湿地
生态和水环境修复，合理保持水网密度
和水体自然连通。加强黑臭水体治理，
对河湖岸线进行生态化改造，恢复和增
强水体自净能力。

（二十八）推进生产生活低碳化。
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引导
非化石能源消费和分布式能源发展，在
有条件的地区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发
电。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深
入推进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大力发
展绿色建筑，推广装配式建筑、节能门
窗、绿色建材、绿色照明，全面推行绿色
施工。推动公共交通工具和物流配送、
市政环卫等车辆电动化。推广节能低
碳节水用品和环保再生产品，减少一次
性消费品和包装用材消耗。

（下转08版）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